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

  2022.03

排污许可证后执法

常见问题及典型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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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规范 固定污染源管理和改革实践

• 从制度上保障排污单位的合法权益

全面
梳理 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

更加
明确 排污单位持证排污的责任和义务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概述



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

深度衔接融合环境管理的其他制度

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

环境监测

环境标准 环境统计

总量控制
环境执法

源头
预防

其他各项环境管理制度

过程
控制

损害
赔偿

责任
追究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概述

实现固定污染源全过程管理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分类管理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概述

管理方式 污染产生量 排放量 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重点管理 较大 较大 较大

简化管理 较小 较小 较小

登记管理 很小 很小 很小

管理方式

重点管理

简化管理

登记管理

• 实行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的为《条例》所指的排污单位，应当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按证排污。

• 判断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



排污单位责任义务

自行监测和信息的真
实承诺义务

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

信息公开义务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制度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制度

其他。。。

排污管理
环节



排污单位责任义务

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制度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制度

其他。。。

自行监测和信息的真
实承诺义务

信息公开义务

排污管理
环节

《条例》第17条、第18条

环境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环境合规的内部防控 规范化排污口 设置标志牌

污水排放口 废气排放口 固体废物贮存 堆放场及固定噪声排放源

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 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



排污单位责任义务

自行监测和信息的真
实承诺义务

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制度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制度

其他。。。信息公开义务

排污管理
环节

应当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的，应当及时报告，并进行检查、修复

自行开展排放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应当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

自行监测数据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现场执法的监测数据不一致时，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测数据为执法依据



排污单位责任义务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制度

自行监测和信息的真
实承诺义务

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制度

其他。。。信息公开义务

排污管理
环节

《条例》第21条

格式、内容和频次要求

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和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等



排污单位责任义务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制度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制度

自行监测和信息的真
实承诺义务

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

其他。。。信息公开义务

排污管理
环节

《条例》第22条

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

向审批部门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

排污单位应当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并说明原因

（处于停产期的企业也需要提交执行报告）



排污单位责任义务

信息公开义务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制度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制度

自行监测和信息的真
实承诺义务

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

其他。。。

排污管理
环节

《条例》第23条

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包括：

污染物排放种类

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自行监测数据等



排污单位责任义务

其他。。。信息公开义务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制度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
制度

自行监测和信息的真
实承诺义务

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 排污管理
环节

排污许可证

5年 有效期届满60日前申请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

（一）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
（二）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化；
（三）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加。

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

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填报的信息发生变动
的，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起20日内进行变更填报



法律责任

《条例》第33条、第34条、第35条

提高了部分违法行为最低处罚金额：最低处罚金额由10万元提升至20万元

《条例》第33条、第34条、第35条、第36条

对情节严重的违法排污行为，规定了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停业、关闭等处罚措施

《条例》第37条

对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未按照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等违法行为，
规定了按次处罚的措施



法律责任

《条例》第44条、第45条

与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拘留处罚措施相衔接，规定了对通过逃避监管方式违法排污等行为，

可以依法对其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拘留，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条例》第38条

对复查发现排污企业继续实施违法行为或者拒绝、阻挠复查的违法行为，规定了按日连续
处罚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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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市排污许可专项检查工作概况

环境管理制度类
55.76%

自行监测类
22.31%

按证排污类
21.93% 未按时提交执行报告、执行报告内容不完整、不

规范、不真实等

生产设施、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危废出入库
台账记录不完整、不规范、不真实等

29.38%

26.98%

21.27%

16.41%

5.96%

有关排污信息、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
自行监测数据等信息公开要求未完全落实等未按照规定

提交执行报告
环境管理台账
记录不规范

环境应急预案
未备案 环境信息公开不到位

未制定或未张贴
操作规程



自行监测类
22.31%

环境管理制度类
55.76%

按证排污类
21.93% 未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未按照排

污许可证规定频次、污染因子开展自行监测、自
行监测方案内容不完整、未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不满足行业自行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等

未完成自动监测设备的建设、联网和备案、在线
监测站房、第三方运维不符合技术标准等

92.32%

7.68%

2021年全市排污许可专项检查工作概况

自行监测不规范

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



2021年全市排污许可专项检查工作概况

环境管理制度类
55.76%

自行监测类
22.31%

按证排污类
21.93%

58.28%

危废、一般工业固废贮存不规范、标识标签不规
范、跨省转移未办理手续、危废委托给无资质单
位处置等

17.19%

排口位置、数量、污染物种类、生产设施、污染
防治设施、生产参数、工艺、治理工艺、法定代
表人、技术负责人不一致等

16.88%

4.06%

2.03%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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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剖析一

       2021年4月，崇明区生态环境局接群众投诉举报，

反映有人利用农场闲置场地进行牛粪堆放，污染周边

环境。经调查，当事人从事有机肥制造加工,未办理

排污许可证；现场露天堆放有大量牛粪，堆放场地四

周未设置围堰，牛粪晾晒产生渗滤液在地面溢流，有

溢流至周边宅沟的迹象。经检测，该加工点场地积存

渗滤液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和粪大肠菌群均超过

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基本案情

该个体有机肥加工点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无人机拍摄）



典型案例剖析一

       当事人经营的有机肥料制造项目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违反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的
规定，崇明区生态环境局依据《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32.8万元。执法
人员后续检查发现，该点位已清退。

处理情况

案件解析

       该加工点属于典型的“散乱污”加工点，未办理环保手续，未办理排污许可证，引起周边群众信访投
诉。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从事有机肥料制造应办理简化管理类排
污许可证。当事人未办理排污许可证，擅自从事违法加工，且产生污染物，经现场采样分析监测，对加工
点周边河道水质造成影响，依据《条例》进行处罚。



典型案例剖析二

       2021年11月19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对某紧固件加工企业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该公

司于2019年新建一条酸洗磷化线并于同年完成验收，于2020年新建6#热处理生产线并于2021年完成验

收，其中酸洗磷化线设置了一个废气排放口。经调查，该公司完成相关建设后未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

上述生产线及废气排放口均未在其排污许可证中载明。

基本案情



典型案例剖析二

该公司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违反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依据《条例》第三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27.6万元。目前该公司两条新建生产
线已停产，正在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

处理情况

案件解析

根据《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
物的违法行为受到的处罚力度等同于无证排污。《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了需要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
三种情形，分别为（1）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2）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
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化；（3）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
度增加。《条例》通过设置“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形，明确了排污单位的法律义务。当新建、
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时，排污单位应及时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始终保持排污许可证许可内容与
实际生产排污情况的一致性。



典型案例剖析三

       2021年9月11日，宝山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对某食品加工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发现其废水处理设

施运行管理存在疑点，对总排口废水采样并送检分析。宝山区环境监测站于2021年9月15日出具的监测

报告显示：该企业废水总排口总氮日均值为91.3mg/L，超过了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排放限值。

基本案情



典型案例剖析三

该企业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载明的要求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违反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宝山区生
态环境局依据《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20万元。后经宝山区生态环
境局帮扶指导，区环境监测站再次采样监测，该企业已稳定达标。

处理情况

案件解析

在根据超标事实依法处罚的同时，执法人员进一步追根溯源，全面核实企业废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查看
相关生产和污染防治设施台账记录，查明超标原因。经调查，企业以往的自行监测报告，废水总排口总氮
指标本已一直处于高位运行，9月中旬临近中秋国庆双节，部分产品需求猛增，污染负荷增加，废水处理
设施处理能力便显得不足；而企业运行管理又存在漏洞，未能及时发现问题，进行应对调整，虽然没有不
正常运行设施的主观故意，仍导致了超标排污的违法行为。



典型案例剖析四

       2021年8月11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执法支队对某生物制品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

企业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废水总排口为原锅炉软化水排口，企业虽然将标识牌设置在原锅炉软化水排口处，但

废水总排口实际位置已调整至该企业厂房厕所正北位置，这两个排放口存在位置上的偏差。该企业实际污染

物排放口的设置并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实施。经调查，该企业于2020年1月取得排污许可证，2021年4

月下旬，企业排水情况发生改变，更改了排放口位置。

基本案情



典型案例剖析四

        该企业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设置污染物排放口位置的行为违反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据《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3.8万
元。执法人员对企业进行后督察，该企业已将污染物排放口恢复到排污许可证标注的位置。

处理情况

案件解析

        《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应当与
排污许可证规定相符。该企业擅自更改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导致污染物排放口位置与排污许可证上规定的
位置不符，违反了按证排污的要求。排污单位应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和法定义务，保证污染物排放口位置与
排污许可证规定位置的一致性。



典型案例剖析五

       2021年9月10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对某金属制品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除排污

许可证载明的4个废气排放口（DA001、DA002、DA003、DA004）以外，还有一个VOCs废气排放口，

对应的处理设施为活性炭吸脱附废气处理设施，该废气排放口现场检查时正在排放，风机开启中，排风

量较大。经调查，该公司计划对VOCs废气处理设备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完成后不再使用上述设施及废

气排口，故未将其纳入排污许可证。后由于受到疫情影响，未按期完成设备改造，仍使用活性炭吸脱附

废气处理设施对废气进行处理。

基本案情



典型案例剖析五

        该公司污染物排放口数量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行为违反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上
海市生态环境局依据《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10.82万元。

处理情况

案件解析

        该企业在申领排污许可证时未做到如实申报，未填报旧有的废气排口信息，在取得排污许可证后该
排放口及对应废气处理设备处于实际使用状态，不符合按证排污的要求，存在环境污染风险。本案中企业
对废气处理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努力取得向好的环境效益，但在实施过程中忽视了排污许可法定义务，从
而导致违法行为的发生。企业应根据生产及污染物排放实际情况对排污许可证进行动态管理，如实申报排
污治污情况，做到排放污染物的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等与排污许可证保持一致。



典型案例剖析六

       2021年10月13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生态

环境执法支队对某生物制药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未见

废气、废水自动监测设备。经调查，该公司已于2020年8

月12日取得排污许可证，管理类别为重点管理，按照许可

证要求，应安装废气、废水在线自动监测设施并与环保部

门监控设备联网备案，废气监测因子应包括挥发性有机物，

废水监测因子应包括氨氮、化学需氧量、pH、流量等。该

公司因内部管理问题导致在线监测设施建设工程进展缓慢，

直至案发只是与供应商签订了安装合同并无实质进展。

基本案情

该生物制药公司废气排放口未安装自动监测设备



典型案例剖析六

该公司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行为违反了《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据《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3.98万
元。

处理情况

案件解析

        根据固定污染源实行分类监管的要求，该公司作为生物制药企业被纳入重点监管对象，应当按照排
污许可证的要求依法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该公司取得排污许可证后疏于管理，未仔细学习《条例》并落实排污许可证自行监测相关要求，虽建立污
染物排放手工监测计划，但未及时完成自动监测设备的安装、联网等工作。



典型案例剖析七

        嘉定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在对某塑料加工企业进行现场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污染物自行监测

频次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要求，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经调

查，2021年1月至9月，该公司对1#废气排放口（DA001)的非甲烷总烃及颗粒物、粉尘废气排口

(DA002）的颗粒物、废水排放口(DW002)的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多项指标开展了自行监测，但监测频

次均不满足排污许可证要求，例如排污许可证载明的废气排放口（DA001) 非甲烷总烃及颗粒物监测频

次为每月1次，但该公司9个月内仅开展了2次监测。

基本案情



典型案例剖析七

        该公司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的行为违反了《条例》第十九条第
一款的规定，嘉定区生态环境局依据《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的规定责令改正，处罚款人民币3.98
万元。。

处理情况

案件解析

        此类违法行为具有一定典型性，易于被排污单位所忽略。执法人员将持续加强对排污单位的执法检
查，督促其增加主体责任意识，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主动落实各项环境管理要求，履行相
关法律责任义务。在日常管理中，排污单位应结合自行监测方案做好监测实施过程中的台账记录，防止漏
测、少测的情况发生。



谢 谢 聆 听！


